
 

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

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5〕120 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作为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现有获取的相关资料，发表专

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处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，公司股票被深圳证

券交易所做出暂停上市的决定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

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报告，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

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；截至本独立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尚未收到中

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，公司部分银行账户仍处于冻结状态，相关违规

担保、重大诉讼等事项未决，根据现有获取的相关资料，我们对公司 2019

年半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难以做出准确、全面的判断。故

我们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发表弃权的意见。 

独立董事逄曙光认为：由于本人六月底才当选独立董事，同时由于本

次半年报于 8 月 22 号收到，未能有充足时间了解核实相关内容，因此本次

持保留意见，弃权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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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伟才                倪浩嫣              逄曙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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